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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6 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
板关注函【2020】第 120� 号）。 公司对关注函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确认，现
将关注函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1、2020 年 2 月 3 日，你公司在“互动易”平台回复投资者称“公司有涉及生产武
汉新冠肺炎相关的药物及中间体”。 2 月 5 日，你公司在“互动易”平台回复投资者称

“研究发现吉利德科学在研药物 Remdesivir 与公司现有产品契合度高”，“公司已收
到吉利德关于相关抗病毒药物高级中间体业务询盘”，上述互动易回复时间均早于
《异动公告》披露时间。 请说明：

（1）你公司“互动易”平台披露时间早于《异动公告》的原因，披露是否存在违反
信息披露公平性的情形，是否存在利用“互动易”平台迎合市场热点、影响公司股价
的情形。

（2） 上述信息是否对你公司股价具有较大影响， 是否达到临时公告披露的标
准，你公司仅在《异动公告》中进行简单披露是否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完整的情
形。

回复：
（1）公司近期在互动易回复的相关问题均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属于公司中间

体所涉及的产品，该些产品在之前公告中均有披露过，为了投资者对公司产品业务
进一步了解，公司按照实际情况予以回答。 例如，在以往的公告中，《关于收购江苏
启创化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公告编号：2014-17）《关于滨海永太科技有限公司吸
收合并江苏启创化工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100）等公告中均有涉及公
司从事莫西沙星中间体的生产；2009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已披露
公司左氧氟沙星等喹诺酮类药物中间体的销售情况；2016 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中已披露阿莫西林干混悬剂的销售情况。 由于后
续的股价波动， 故在异动公告中针对投资者关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说明并提示风
险，并非主动利用“互动易”平台迎合市场热点、影响公司股价、违反信息披露公平
性的情形。

互动易平台为深交所官方推出的供投资者与上市公司直接沟通的平台 ,公司本
着对投资者认真负责的态度，在经过认真核实后对投资者提问作出答复，是维护投
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体现。

（2）本次疫情影响面广，投资者关注度较高，资本市场上医药、医疗器械等相关

股票在 2 月 3 日股市开盘后总体上涨明显。 由于公司原来有生产跟疫情相关的产
品，在 2 月 3 日上午股价大幅上涨前公司尚未回复投资者提出的问题，而在上午收
盘后回复，因此并非因为公司回复和公告上述信息导致股价异动。后续 2 月 4 日 -2
月 6 日资本市场医药、 医疗器械等相关板块及公司股价波动仍受疫情关注度较高
影响，持续出现明显的波动，主要系资本市场原因所致，公司于 2 月 5 日收盘后对
投资者关心的问题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回复， 当时公司和吉利德的合作事宜只涉及
到业务询盘，只属于初步的接洽，因此并非股价波动的主要原因。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该事项未达到应以临时公
告披露的标准。 公司近期在互动易回复的产品均属于公司已在生产的中间体涉及
的产品，和吉利德的合作事宜目前只涉及到业务询盘，只属于初步的接洽，对公司
业绩影响未知，且截至目前并未签订任何协议。 由于受股价波动影响，考虑近期疫
情， 为了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故在异动公告中进行相关说明和风险提
示，不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完整的情形。

2、请说明“Remdesivir 与你公司现有产品链契合度高、可快速研发生产高级中
间体片段”的判断依据，你公司与吉利德洽谈合作的时间、内容、相关抗病毒药物高
级中间体的名称、具体用途、使用领域等情况、洽谈进展情况及是否签署相关协议，
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回复：
Remdesivir 是 Gilead 公司开发的一个核苷酸类似物结构，具有抗病毒活性。公司

与 Gilead 是合作伙伴关系。 公司参与了 Gilead 公司的索非布韦（Sofosbuvir），雷迪帕
维（Ledipasvir）和维帕他韦（Velpatasvir）等一系列抗病毒药物的中间体研发和生产。
尤其索非布韦是 Gilead 公司的明星产品，是治疗丙肝的首选药物，同样也是一个核
苷酸类似物结构。 公司在 2012 年成为该产品关键中间体的供应商， 该丙肝新药于
2013 年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在美国上市。

Remdesivir 是一个核苷酸类似物， 与索非布韦化合物结构具有相似性。 特别是
其中的苯氧基磷酰基丙酸乙基丁酯片段， 与索非布韦的苯氧基磷酰基丙酸异丙酯
片段结构类似，只需要替换一个醇基原材料，即可以用公司现有原料生产装置进行
商业化生产。 另外一半核苷结构中，使用到氰化、低温和格氏化等苛刻反应条件，我
司具有类似结构的开发经验，同时具备这些反应所需的生产装置。 面对当前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感染疫情，无论是向 Gilead 提供产品，或者为国内药厂在专利许可下生
产该产品，均可以快速提供中间体产品。

公司于 2 月 3 日与 Gilead 接洽，并通过电话进行交流。 2 月 5 日收到 Gilead 的询
盘邮件，双方正在洽谈合作事宜，尚未签署相关协议，本次是否能达成合作尚存在

不确定性。 同时，国内部分制药企业也启动应对疫情的新药开发，并纷纷来电询问。
为做好新型肺炎防控工作，公司已成立新型肺炎应急药物攻关领导小组和工作

小组。 在当前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下，公司将充分发挥产品研发、生产方面的技术
优势，加大人工、资金投入，加快推进与疫情防控相关产品的开发进度和生产计划，
为共同战胜新型冠状病毒贡献公司的力量。

3、请说明你公司涉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药物及中间体的名称、具体用途、
研发生产流程、是否已投入生产、使用领域、收入及占比等情况，并说明相关药物及
中间体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具体关联及判断依据。

回复：
公司目前已生产的产品中涉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药物及中间体包括莫西

沙星中间体、左氧氟沙星中间体、阿莫西林干混悬剂和胶囊、醋酸泼尼松片等，均为
公司长期经营的成熟产品，应用于医药领域。根据武汉协和医院公布于 2020 年 1 月
24 日发布的解决方案，包括莫西沙星、左氧氟沙星、阿莫西林等药物可以用于相关
治疗；根据药监部门对疫情防控用制剂品种统计要求，公司下属子公司佛山手心制
药有限公司生产的醋酸泼尼松片在统计范围内。 因此公司的上述药物及中间体属
于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的产品。 产品的销售收入及占比如下：

单位：元

产品名称 2018年 产品收入占总
收入比例（%）

2019年 1-9
月份

产品收入占总
收入比例（%） 备注

DBN 111,153,567.14 3.37% 35,964,905.70 1.35% 莫西沙星中间体

2,3,4- 三 氟 硝
基苯 22,584,089.81 0.69% 17,884,444.25 0.67% 左氧氟沙星中间体

2,3,4,5- 四氟苯
甲酰氯 437,825.64 0.01% -- -- 左氧氟沙星中间体

阿莫西林干混
悬剂 3,018,013.96 0.09% 2,236,989.16 0.08% --

阿莫西林胶囊 1,641,672.22 0.05% 1,202,894.69 0.05% --

醋酸泼尼松片 2,708,112.56 0.08% 2,040,306.33 0.08% --

4、请自查并说明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近六个月买卖

你公司股票的情况。 同时，请说明未来六个月，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是否有减持计划，如有，请说明具体内容。

回复：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2020 年 2 月 7 日出具的《信息披

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近六个月期

间，核查对象中共有 1 人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买卖日期 变更方向 变更股数（股） 备注

黄卫国 2020年 1月 10日 卖出 31,377 董事陈丽洁之配偶

经公司核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近六个月来除上述情

况外，不存在其他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截止本关注函回复日，公司暂未收到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股 5%以上的股东拟在未来六个月减持公司股份的

计划，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东有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请你公司对上述事项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

回复：

公司与吉利德是否能达成合作尚存在不确定性，且下游客户在研药物的临床试

验和药品研发周期和能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 截至目前上述事项尚未对公司业绩

产生重大影响，未来可实现的业务规模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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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代码：002584，证券简

称：西陇科学）连续三个交易日（2020 年 2 月 6 日、2020 年 2 月 7 日、2020 年 2 月

10 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

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核

实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经营情况正常，目前加班加点生产消毒类试剂等疫情防控相关产品，

尽全力保证供应。 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和 2020 年 2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

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关于艾克韦生物 2019 新型冠状病毒核

酸检测试剂盒通过检测的公告》， 就山东艾克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及其新型冠状

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相关情况进行了说明，并进行了必要的风险提示。 目前，山东

艾克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检测产品已提交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进行审批。

4、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5、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6、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

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一）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

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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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为第一中标候选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根据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的东莞市运河综合整治寒溪水常平中心区段

工程 EPC+0 招标工程中标公示，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
股子公司岭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与东莞市水利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作为联合体为
上述项目的第一中标候选人，项目估算总投资 82,151.47 万元。 该项目的招标人为
东莞市常平镇水务工程建设运营中心， 招标代理机构为广东泰通伟业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

一、工程的主要情况
1、项目名称：东莞市运河综合整治寒溪水常平中心区段工程 EPC+0
2、招标人：东莞市常平镇水务工程建设运营中心
3、第一中标候选人：岭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市水利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4、项目估算总投资:� 82,151.47 万元（具体以合同签订金额为准）
5、建设地点：东莞市常平镇
6、建设规模：寒溪水常平中心区段堤防整治总长约 9.29 千米，其中左岸堤 防

达标建设约 4.43 千米、右岸堤防达标建设约 4.86 千米，改建沿线穿堤建筑 10 处，
河道清淤疏浚约 4.8 千米（含清淤量约 48.9 万立方米），改扩建两岸道路约 11.� 33�
千米，拆除重建阻水桥梁 3 座，整治 6 处排污口，建设两岸绿道和沿河景观飘台总
面积约 13 万平方米；拟建设内容包括堤防、穿堤建筑物、清淤、道路、桥梁、排污整
治和景观工程等，拟设计防洪标准为 50 年一遇，堤防等级为 3 级，永久建筑物级别

为 3 级。
7、工期：计划总工期为 1095 日历天（包括勘察设计工期、施工工期，不含运营

维护期）；本次招标项目的运营维护期限为 2 年。
二、中标候选人公示内容
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的《东莞市运河综合整治寒溪水常平中心区段工

程 EPC+0 招标工程中标公示》。
三、对公司业绩影响
1、上述项目估算总投资约占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9.29%，系公司

积极发展“大生态”业务，大力拓展公司在粤港澳大湾区水务水环境业务的重要成
果。 如上述项目能够顺利实施，预计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

2、上述项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履行上述项目对
业主方形成依赖。

四、风险提示
由于上述项目子公司仅为第一中标候选人， 尚未收到中标通知书及未进入项

目正式合同签订阶段。 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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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董事兼财务总监王宝玉先生 、董事兼副总经理杨松先生以及副总经理林洁女
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
特别提示：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者“本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

王宝玉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杨松先生以及副总经理林洁女士，计划在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204,45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544,602,079 比例 0.0375%）。

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0 日收到董事兼财务总监王宝玉先生、 董事兼副总经理
杨松先生以及副总经理林洁女士《关于减持众业达股票计划的申报》。 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姓名 职务 所持公司股份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王宝玉 董事、财务总监 215,000 0.0395%

杨松 董事、副总经理 571,600 0.1050%

林洁 副总经理 77,000 0.0141%

合计 863,600 0.1586%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减持的原因、股份来源、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减持期间、价

格区间等具体安排。
1、本次拟减持的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及本次拟减持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股东 拟减持股份数量不超
过（股）

拟减持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股份来源

王宝玉 50,000 0.0092% 二级市场买入、2017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获授股

杨松 142,900 0.0262% 首次公开发行前持股、二级市场
买入、资本公积金转增

林洁 11,550 0.0021%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
授股

合计 204,450 0.0375% —

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本变动事项的， 则减持数
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3、减持方式：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4、减持期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
5、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二）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1、招股说明书中的承诺
杨松承诺：自公司 A� 股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公开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
份。 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2、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王宝玉、杨松、林洁承诺：“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如本人离任，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本人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境内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
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

3、其他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6 日发布《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管理层增持公

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其中杨松承诺： 在增持期间（自 2015 年 7 月 6 日起六个月
内）及在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 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王宝玉、杨松、林洁均严格履行上述各项承诺，未发生违反上
述承诺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王宝玉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杨松先生以及副总经理

林洁女士将根据市场情况、本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
划，具体的减持时间、减持价格也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为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
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董事兼财务总监王宝玉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杨松先生以
及副总经理林洁女士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3、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督促上述股东严格遵守《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

4、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关于减持众业达股票计划的申报》。
特此公告。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0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募集资金概述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560� 号）核准，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唐人神”） 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面值
1,242,800,000 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 100.00 元，按
面值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42,800,000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审计及
验资费用、律师费用、资信评级费用、信息披露费用等其他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 1,215,389,600 元。 上述资金已于 2020 年 1 月 6 日全部到位， 并经天职国
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1 月 6 日出具的天职业字 [2020]456 号
验证报告审验。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1、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5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专项存储和使用。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公司、甘肃美神育种有限公司
（以下合称“甲方”）分别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株洲市董家塅支行（以下合称“乙方”、“商业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下

简称“专户”），专户仅分别用于甲方“湖南株洲市现代食品加工中央厨房一期建设
项目”、“甘肃天水市存栏 3,600 头基础母猪核心原种场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与乙方及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保荐机构”）于 2020
年 2 月 7 日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情况如下：

开户人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20000027082900032550636

甘肃美神育种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董家
塅支行 598974936708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应当
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与保荐机构、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
协议。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于 2020 年 1 月 6 日全部到位，按照上述规则，公
司应在 2020 年 2 月 6 日之前就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签署三方监管协议。 由于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导致的快递运输、复工延迟，公司未能在 2020 年 2 月 6 日之
前就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募集资金签署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目前在加快三方监管

协议签署进度， 公司将严格按照信息披露要求对有关协议的签署情况进行及时披
露。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1、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

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
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
与查询。 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3、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张瑾、向君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

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

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和单位介绍信。
4、乙方按月（每月 5 号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5、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5％（以较低者为准），甲
方、乙方应当及时通知丙方。

6、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
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
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7、 如果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
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或者丙方有权要求甲方单方面
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8、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丙方持
续督导期结束之日起失效。

持续督导期间届满前，甲方更改募集资金监管账户的，本协议自新的募集资金
监管协议签署之日起失效。

四、备查文件
1、《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与中天国富证

券有限公司之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美神育种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株洲市董家塅支行与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之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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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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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完成的公告

伍静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8 日在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2019-073），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伍静女士因个人资金需求， 计划在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
易日后的 3 个月内，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不超过 6,117,718
股，不超过减持计划披露日公司总股本的 0.79%。

2019 年 12 月 25 日，伍静女士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减持时间已过半，公司披露
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进展的公告》（2019-082）。

近日，公司收到伍静女士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截至本公
告日，本次减持计划的时间期限已届满，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现将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
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伍静 集中竞价

2019年 11月 26日 5.29 150,000 0.02%

2019年 12月 3日 5.27 140,000 0.02%

2019年 12月 4日 5.35 230,000 0.03%

2019年 12月 5日 5.38 150,000 0.02%

2019年 12月 6日 5.38 240,000 0.03%

2019年 12月 16日 5.39 60,000 0.01%

合计 — — 970,000 0.13%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伍静

合计持有股份 108,206,732 14.16% 107,236,732 14.03%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8,206,732 14.16% 107,236,732 14.03%

注：2019 年 10 月 16 日， 公司回购股份期限届满并实施完毕。 2019 年 10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股份公司关于确定回购股份用
途的议案》。 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决定将已回购股份中的 10,323,317
股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 2019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上述股份注销事宜。 公司总股本由 774,394,760 股减少
至 764,071,443 股。 在计算减持前后股本比例时，均按最新股本计算。

二、其他事项说明
1、 伍静女士本次股份减持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伍静女士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 本次实际减持
股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3、伍静女士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1 日


